
淮南市劳动能力鉴定经办须知

为规范淮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保障用人单位和参保

人员合法权益，根据《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安徽省劳

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安徽省工伤保险经办规程》《安徽省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经办和征收管理规程（试

行）》等规定，结合淮南市实际，制定本须知。

本须知适用于淮南市行政区域内各类劳动能力鉴定及

确认事项办理，包括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因病或非因工

致残人员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劳动

能力鉴定及相关确认事项。

一、办理流程

1.申请提交：申请人向淮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

室提交相关申请材料（淮南市田家庵区陈洞南路 21 号金海

大厦 212 室，电话 0554-6673020）；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所属

职工报送至淮南矿业集团员工保障服务大厅（淮南市田家庵

区洞山西路 82 号，电话 0554-7624030）。

2.材料审核：收到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

材料不完整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材料。

3.组织鉴定：受理后 60 日内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鉴定

（伤情复杂的可延长 30 日），行动不便或伤病情危重的被鉴

定人，可申请采取上门鉴定或委托鉴定方式。

4.补充材料：经专家组合议需补充医学资料（如进一步

检查报告、功能测评报告、会诊意见等）的，应在收到通知



后 15 个工作日内按要求补齐医学资料，重新参加鉴定，补

充材料及重新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原 60 日鉴定期限。逾期未

补充或补充材料仍不满足鉴定需要的，视为放弃本次申请。

5.结论作出：淮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意

见作出鉴定结论，自作出结论之日起 15 日内启动送达程序。

6.结论送达：

（1）直接送达：申请人到经办窗口自取；

（2）邮寄送达：按申请人预留送达地址 EMS 邮寄；

（3）电子送达：将相关文书以电子文件形式送达至申

请人预留的电子邮件地址；

（4）公告送达：无法通过上述方式送达的，在淮南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发布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二、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

（一）初次鉴定

1.适用范围：淮南市工伤职工，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

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或停工留薪期满（含延长期限）

的工伤职工。

2.鉴定事项：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等级，一级至十

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自理、

部分不能自理）。

3.申请材料：

（1）《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2）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

（3）被鉴定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4）完整病历资料（含工伤首次救治诊断证明、检查

检验报告、门诊及住院病历等；出院超过 3 个月的，另需提

供近期复查相关材料）；

（5）其他必要材料。

4.救济途径：对鉴定结论不服的，自收到结论之日起 15

日内，可以向安徽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省

劳鉴委结论为最终结论。

（二）复查鉴定

1.适用范围：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满 1年后，

在工伤保险关系存续期间，工伤职工、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

2.鉴定事项：同初次鉴定事项，重点鉴定伤残等级及生

活自理障碍程度变化情况。

3.申请材料：

（1）《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2）原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复印件；

（3）被鉴定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4）近 1 年内的病历资料、检查检验报告等；

（5）其他必要材料。

4.救济途径：对复查鉴定结论不服的，自收到结论之日

起 15 日内，可以向安徽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

定。

三、工伤职工相关确认事项

1.适用范围：淮南市工伤职工，需确认特定工伤相关事



项的。

2.确认事项：

（1）延长停工留薪期确认；

（2）停工留薪期满后继续治疗确认；

（3）停工留薪期或工伤复发治疗期间对需要护理有争

议的确认；

（4）工伤直接导致疾病确认；

（5）工伤康复确认；

（6）旧伤复发确认；

（7）辅助器具配置确认。

3.申请材料：

（1）《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确认事项申请表》；

（2）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

（3）被鉴定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4）相关病历资料、诊断证明、检查检验报告等；

（5）其他必要材料。

4.救济途径：工伤直接导致疾病确认、工伤康复确认、

旧伤复发确认和配置辅助器具确认结论作出后，在工伤保险

关系存续期间，工伤职工伤情发生变化并且提供新的证据材

料的，或者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的，可以向淮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查确认。

四、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丧失劳动能力鉴定

1.适用范围：淮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申请领取病残津贴



或相关待遇的；供养亲属因病或非因工伤残需对丧失劳动能

力程度进行鉴定的。

2.鉴定事项：丧失劳动能力鉴定

3.申请材料：

（1）《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表》；

（2）被鉴定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3）完整病历资料（含主要伤病情诊断证明、检查检

验报告、门诊及住院病历等）；

（4）供养亲属需提供与死亡职工关系证明；

（5）其他必要材料。

4.救济途径：对鉴定结论不服的，自收到结论之日起 15

日内，可以向安徽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申

请领取病残津贴或相关待遇的人员，未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的，如伤病残情况发生变化，自结论生效之日起 1 年后可

以重新申请鉴定。

五、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

1.适用范围：在淮南市接单的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

运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已完成职业伤害确认，经治疗伤情相

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

2.鉴定事项：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一级至十级）、生活

自理障碍程度（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自理、部分不能

自理）。

3.申请材料：



（1）《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2）职业伤害确认结论书复印件；

（3）被鉴定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4）完整病历资料（含职业伤害首次救治诊断证明、

检查检验报告、门诊及住院病历等；出院超过 3 个月的，另

需提供近期复查相关材料）；

（5）其他必要材料。

4.救济途径：对初次鉴定结论不服的，自收到结论之日

起 15 日内，可以向安徽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

定；自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 1 年后，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

可以向淮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查鉴定。

六、职业伤害相关确认事项

1.适用范围：已完成职业伤害确认的新就业形态人员，

需明确特定职业伤害相关技术性事项的。

2.确认事项：

（1）康复治疗确认；

（2）延长职业伤害治疗期确认；

（3）配置辅助器具确认；

（4）旧伤复发确认。

3.申请材料：

（1）《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确认事项申请表》；

（2）职业伤害确认结论书复印件；

（3）被鉴定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4）相关病历资料、诊断证明、检查检验报告等；



（5）其他必要材料。

4.救济途径：确认结论作出后，受伤害人伤情发生变化

并且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的，或者平台企业、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的，可以向淮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申请复查确认。

七、注意事项

1.材料要求：所有申请材料须真实有效，申请材料中的

复印件需提供原件核对，相关病历资料须按医疗机构病历管

理相关规定复印并加盖医疗机构印章。

2.配合义务：被鉴定人应按通知时间、地点参加现场鉴

定，配合专家检查和诊断；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的，视为放

弃本次鉴定申请。

3.费用规定：280 元每人次。已参保的工伤职工、新就

业形态职业伤害人员，免收鉴定费用；未参保的由用人单位

承担；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鉴定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4.违规处理：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鉴定结

论或相关待遇的，对相关鉴定结论予以撤销，并责令退回骗

取待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咨询及投诉

1.淮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淮南市田家庵区陈洞南路 21 号金海大厦 212 室

电话：0554-6673020

2.淮南矿业集团员工保障服务中心

地址：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西路 82 号



电话：0554-7624030

3.公告查询：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http://rsj.huainan.gov.cn/）。

4.投诉举报电话：0554-6667826

本须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按国家和安徽省相

关规定执行。政策调整的，按新政策执行。

2026 年 2 月 6 日


